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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請自行勾選參獎獎項） 

提案機關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 

提案人 

（或單位） 

謝松芳（30%）、張碧珠（25%）、黃玲瑾（20%）、楊恩沛（15%）、 

鍾筠萱（10%） 

提案主題 推動稅務協談作業機制 

提案緣起 

一、 自從76年解嚴後，人民自我意識抬頭，對於稅捐機關之處分，

若有不滿意大多會據理力爭，除了陳情一途，行政救濟制度

提供了納稅人所寄望的管道，動輒提出救濟，造成行政救濟

案件越來越多，不但受理復查或訴願的行政機關堆案如山，

連屬司法機關的行政法院都吃不消。未料，89年7月行政訴訟

法改制，少了再訴願，卻多了一級行政訴訟，即行政法院由

一審制改為二審制，且開放言詞辯論，幾乎案案出庭，無形

上又加重稅捐機關的工作量，這雙重因素衝擊下，行政救濟

案件成為稅捐機關業務上的一大負擔。 

二、 根據統計，以92年至96年平均數來看（附件1），本處每年受

理行政救濟件數約為904件，每年出庭次數亦高達166次，表

示每位承辦同仁每年需辦理約151件，平均1.6個工作天就必

須辦完一件行政救濟案件，平均2.9個工作天就必須出庭一

次，對於同仁確實是不小的負擔。  

三、 司法院院長賴英照於96年10月2日任職時亦提到（附件2），行

政訴訟中稅務案件上訴比例偏高佔了50％以上，必須從法律

制度進行檢討，讓法制設計更明確，才能由源頭直接減少案

件，從而行政機關也減少訴願，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抱怨與

爭執也能因此下降，達到疏減訟源的目標。 

四、 然而，疏減訟源若僅被動依賴主管機關修正法令，恐怕緩不

濟急、曠日費時，若可溯源透過稅務協談機制著手，不僅能

提升服務品質，並可提高政府服務效率與效能，讓民眾感受

政府的誠意與用心，可化解怨懟，收服民心，並減輕納稅人

因冗長行政救濟所增加行政救濟利息負擔，同時減輕各行政

救濟繼關之業務負擔，創造雙贏的結局。 

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本 

一、 現況分析 

(一) 法源依據 

稅捐之課徵，依憲法第19條規定，需有稅法明文規定始

能核課，其實並無裁量權，此亦為租稅法定原則之憲法

保留；然基於稽徵成本與行政效率原則，當課稅事實難

以釐清之情形下，為有效達成行政目的，並解決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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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談不失為一個簡便可行之方法。財政部早於78年4月12

日以台財稅第781142425號函發布「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

件協談作業要點」，而本處亦於86年6月30日訂定有「臺

北市稅捐稽徵處行政救濟案件及違章案件協談作業要

點」。惟實施多年，因種種原因仍成效不彰。 

(二) 原作業要點實施失敗原因 

分析92年至96年提起復查率及行政救濟案件撤回比率發

現無明顯增減趨勢（附件3），表示原作業要點並未充分

發揮疏減訟源之功效，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1、 採列舉法：僅列舉4種情況可辦理協談，而民眾無法

判斷可否申請協談。 

2、 層級不高：由單位主管指派人員參與協談，層級過

低，民眾無信賴感。 

3、 風紀問題：未規範相關配套措施，公務人員怕惹麻

煩，寧可選擇不協談。 

4、 定位不明：原財政部「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

作業要點」第13點規定，協談結果，對

稽徵機關及納稅義務人並無拘束力，僅

供雙方參考。但書又表示經稽徵開機機

關簽報核定或簽提復查委員會之協談案

件，稽徵機關應儘量遵照協談結果辦理

，法律定位不明。    

二、 實施過程－修改作業要點 

    經過本處重新思考利用機制發揮度為指標來修正原有作

業要點，以期在提升顧客滿意度時，能將理所當然品質提升

為＂魅力品質＂【 狩野紀昭（Noriaki Kano）二維品質論）】，

修正新協談作業（附件 4-1）如下： 

(一) 協談案件範圍簡單化 

為便利徵納雙方協談之適用，新協談作業要點採用排除

法，排除法令已明確規定且事實認定無疑義及適用改按

更正程序處理等2類案件，其餘之行政救濟及違章案件，

視案情需要通知當事人辦理協談。 

(二) 規定目標明確化 

直接將協談標準作業流程（SOP）訂定在作業要點內，協

談經過及結果應製作協談紀錄（附件 4-2），以取得雙方

最大信任，並請納稅人撤案（附件 4-3），以終結行政救

濟程序。 

(三) 成立協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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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達成疏減訟源之目的，特別成立工作小組機制，

小組成員包含副首長、案件所轄分處主任、業務科室主

管及政風室代表。茲就各小組成員成立之目的，分述如

下： 

1、 明定副首長擔任協談小組主席：為有效達成稅務協

談，明定副處長為協談小組之主席，期藉由提高協

談小組成員層級。 

2、 案件所轄分處主任之參與：稅務行政處分係由執法

前線之各稅捐分處所為，直接雙向溝通，並有助提

升協談之成功率。 

3、 業務科室主管之參與：協助化解徵納雙方適用法令

之歧見外，並可將稅務法令規定不明確之處，陳報

財政部研議修法。 

4、 政風單位代表列席：為防止弊端，使案件之行政流

程透明化，減少外界對稅務協談案件之適法性產生

疑慮，本處首創將政風單位納入協談小組成員之一。

三、 實施辦法    

(一) 修正法規 

1、 96年10月9日簽奉核准修正「臺北市稅捐稽徵處行政

救濟案件及違章案件協談作業要點」並經本處法令

審議委員會通過。 

2、 96年10月9日修正後作業要點，經陳報財政部及臺北

市政府財政局准予備查試辦，並於96年11月2日即行

辦理試辦作業。 

(二) 教育訓練 

鑒於案件種類繁多、對象差異、涉及法律層面複雜，協

談要成功並不容易，本處為使協談作業更具成效，完全

發揮機制，因此著手多方面改進措施及不斷努力已達創

造本處「魅力品質」之目標。改進措施如下： 

1、 以「教育訓練」為本，提升同仁協談能力 

2、 再定期舉辦「腦力激盪」、 「經驗分享」等座談方

式，以歸納出協談成功之案例及原因並做成教材。

(三) 目標設定 

以92年至95年平均撤案件數10件統計，設定每個月達成

3例協談案件。隱含目標為撤案比率由92年至95年的2.57

％提高至7.7％。（約3倍） 

(四) 檢討評估 

1、 提報處務會議檢討 



 4

按月統計協談件數及行政救濟案件數分析，提報處

務會議檢討。 

2、 改進建議 

製成「協談案件改進建議表」建置於本處行政知識

管理知識庫供同仁參考改進。 

四、 推動本協談機制未投入其他預算，人力方面雖然增加副首長

等主管人員之業務，亦同時大幅減少長官審核案件時間，實

際並未增加同仁工作負擔。 

實際執行

成效 

一、 目標達成情形 

(一) 自96年11月2日起推動執行，截至98年3月底，計有63件

實施，目標達成率高達123.53％。以97年撤回率14.14％

而言，隱含目標達成率高達183.64％。 

(二) 利用六標準差（附件5；Six-Sigma；每百萬件案件失誤

次數之標準差層級）作為隨時檢驗成效的工具，分析整

個流程之成效如下： 

1、 提起復查件數由96年度5.26標準差提高到97年度

5.35標準差。 

2、 復查案件原處分正確度由96年度2.2標準差提高到

97年度2.7標準差。 

3、 協談案件成功率由97年上半年度為3.3標準差提高

到97年下半年度3.49標準差。 

4、 98年1月1日至3月31日協談案件成功率更高達

100%，即達成6標準差。 

二、 特性 

(一) 改善性 

1、 縮短行政救濟流程 

行政救濟經由復查 訴願 訴願再審 行政訴訟第

一審 行政訴訟上訴審 行政訴訟再審之訴等6個

流程，若於復查階段即利用協談機制解決，縮減為

復查 協談等2個流程（附件6），其縮減比率達67％。

2、 增加行政救濟效益 

復查、訴願階段均有法定2個月及3個月的期限，但

行政訴訟階段卻無規定期限，致民眾常有纏訟多年

的情形。若於復查階段即利用協談機制解決，時效

上不僅可以控制在2個月內，還可為民眾解省不必要

的行政救濟利息支出。 

(二) 效益性 

1、 內部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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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省稽徵成本及人事費用，自96年11月執行至

98年3月止，本處概略評估可節省約48萬，2,480

工時，但無增加其他成本費用。（附件7） 

(2) 97年度各階段（復查、訴願、行政訴訟）行政

救濟件數較96年度減少分別為27.9％、15.3

％、48.3％。（附件8） 

(3) 97年度各階段救濟案件撤回率較96年度增加分

別為6.6倍、2.4及12.9倍。 

(4) 97年度受理行政救濟件數為565件，較92年至96

年平均數904件，減少約37.5%，表示每位承辦

同仁97年僅需辦理約94件較平均數151件少了

54件，確實有效疏減同仁工作負擔。 

2、 外部效益 

參與協談的納稅人，對本處協談小組成員真誠的為

納稅人解決租稅爭議的用心與努力，大多表示肯定

與讚許。本處回收的問卷滿意度調查結果及民眾反

應意見（附件9），高達98％的民眾滿意本處的辦公

環境及能於協談過程中充分表達意見，也肯認本處

請政風人員列席協談會議。 

3、 無形效益 

(1) 行銷本處優質服務形象 

藉此宣掦本處創新行政作為，擴大租稅宣導之

層面。例如投稿稅務旬刊雜誌，並於經濟日報、

台灣新生報、民眾日報發布新聞稿，（附件10），

此外協談民眾可獲贈本處市稅食譜，藉以行銷

本處魅力品質形象（附件11）。 

(2) 提升服務品質促進徵納雙方和諧 

利用協談作業，讓民眾感受政府的誠意與用

心，可化解怨懟，收服民心，並減輕納稅人因

冗長行政救濟所增加行政救濟利息負擔，深獲

民眾肯定（附件12）。 

(3) 獲得無數肯定 

本處協談作業經臺北市政府提薦行政院各機關

「建立參與及建議制度」，榮獲初審評鑑績優

（附件13），並獲得財政部核發97年度稅務獎勵

金（附件14）。 

(三) 應用性－本處首創他機關進而仿效 

1、 獲得專業稅務雜誌及新聞報紙爭相報導，引起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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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烈回響，並在稅務旬刊上造成討論的話題，引起

稅務界對協談機制的注目。 

2、 全國各稽徵機關也絡繹不絕來本處觀摩學習、參訪

取經，創造本處領導品牌的形象。（附件15）。 

3、 財政部及臺東縣稅務局並參考本處協談作業修正

「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及「臺東

縣稅務局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 

三、 未來展望 

  由於稅務協談不具法律地位，導致協談結果對徵納雙方

並無實質拘束力，是以稽徵機關依賴稅務協商之機制來解決

雙方歧見之效能勢必受限。為此增加協談成功率、建立徵納

雙方信任將成為本處未來努力目標，更期望透過立法程序使

協談機制法制化，使協談結果更具法律效用，保障徵納雙方

之權益。 

相關附件 

附件1. 統計資料 

附件2. 96年10月2日工商時報剪報資料 

附件3. 現況分析 

附件4. 法源依據 

附件5. 標準差績效層級表 

附件6. 改善前後流程表 

附件7. 內部效益分析表 

附件8. 新稅務協談制度實施前後行政救濟案件比較表 

附件9. 問卷滿意度調查結果 

附件10. 媒體報導 

附件11. 協談照片 

附件12. 問卷 

附件13. 臺北市政府頒發獎牌 

附件14. 榮獲財政部97年度稅務獎勵金 

附件15. 外單位參訪照片 

聯絡窗口 

姓名：鍾筠萱（請提供主要提案人） 

電話：23949211轉565 

Email：ct-4705@mail.taipei.gov.tw 

 
 
 
 
 


